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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

注：规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法人企业。

指 标 名 称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长%

一、规上工业生产（万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

17 个传统产业制造业

高耗能产业

规上工业总产值

#小微型企业

大中型企业

轻工业

重工业

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

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

584922

222540

133239

43872

48438

48414

41398

454036

263649

3292317

2817936

474380

1990571

1301745

3227880

1079541

771284

11.2

14.9

18.5

28.2

40.3

3.1

43.1

11.9

11.8

12.3

13.9

3.8

8.6

18.5

12.5

1.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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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1-上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长%

二、规上工业效益（万元）

企业单位数（个）

#亏损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亏损额

利税总额

资产合计

流动资产合计

#应收账款

产成品存货

负债合计

应交增值税

银行贷款余额

平均用工人数（人）

584

144

2783447

2444571

10082

48357

103685

99298

35159

72771

33530

125241

3888180

2100827

773744

147214

2713064

42388

874283

44076

19.0

13.7

14.5

11.2

14.6

13.3

25.0

19.2

-9.5

41.6

-5.2

12.9

17.4

26.4

10.6

15.3

-0.7

27.0

4.3

2



投资篇 ｜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增长%

三、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其中：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一）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其中：工业投资

其中:制造业投资

其中: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其中：民间投资

民间项目投资

交通运输投资

交通、水利和能源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额

四、建筑业总产值（前三季度）

19.4

-100.0

8.8

28.6

22.3

8.8

-5.1

-19.1

-21.1

4.7

4.6

94.7

32.2

14.3

14.5

-8.4

-22.0

6.0

注：1、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
2、按照全省统一规定，不发布各项投资指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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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五、国内贸易（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三季度)

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上批发零售业

限上住宿餐饮业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乡村

按类值分

#汽车类

石油及制品类

食品、饮料、烟酒类

限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限上批发业

限上零售业

限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限上住宿业

限上餐饮业

9.8

19.4

18.7

34.5

20.5

-0.5

37.9

21.1

7.6

49.0

57.7

29.0

26.2

29.2

19.6

本季止
累 计

810673

257824

243485

14339

246451

11373

80955

58931

15682

1134736

836590

298146

21252

14977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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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六、对外经济（万元）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分行业

水晶

制锁

绗缝

服装

贸易

※出口分国别地区

欧盟(27 国)

东盟（10 国）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31.7

31.0

48.2

34.3

10.8

0.8

46.3

41.6

23.2

48.6

24.4

35.5

29.8

1- 上月止
累 计

1130970

1082774

48197

67203

42826

97576

233760

366390

111963

68814

196022

96146

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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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七、规上服务业（万元）

单位数（个）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增值税

期末用工人数（人）

16.0

-3.8

7.4

9.6

-27.0

-10.5

-1.6

-26.1

-1.4

-81.5

-0.6

累 计

29

434448

157824

130589

1650

6822

15561

9146

19336

1944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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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篇 ｜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
比±%

10.3

72.0

13.5

15.1

17.8

4.7

-0.1

10.8

7.2

11.2

-19.1

25.1

6.4

13.9

11.5

-0.4

本月止
累 计

328796

2086

237015

232892

209319

36532

53162

61.7

42.5

15.3

3.2

2.7

5.6

9.8

0.1

5.9

八、电力、能源

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制造业

第三产业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万吨标准煤）

规模以上工业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合计

纺织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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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九、财税（万元）

财政总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二）非税收入

上划中央六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住房保障

18.0

11.5

19.0

41.8

19.1

12.3

-9.0

32.6

10.0

-1.9

-1.8

18.4

12.8

7.2

19.5

19.8

25.6

-5.0

19.8

-0.1

-19.6

累 计

364019

237589

185849

84625

20845

6973

51740

126430

510199

49445

27670

97828

11512

10384

95366

70643

4565

26879

49187

13098

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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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篇 ｜

指 标 名 称
同比
±%

十、金融（亿元）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本外币）

其中：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

广义政府存款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本外币）

其中：住户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20.7

20.5

35.8

-0.2

22.6

8.8

12.2

6.7

33.6

23.6

47.5

本月末

657.87

495.66

108.61

53.09

652.94

256.85

102.36

154.49

396.09

154.43

234.40

9



指 标 名 称
同 比
增长%

十一、GDP（前三季度，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十二、居民收入（前三季度，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

3.9

4.6

4.8

8.7

6.7

6.2

7.6

本季止
累 计

201.24

7.26

89.40

77.73

104.59

37261

44411

26182

｜ 综合篇10



乡镇篇 ｜

全 县

浦南街道

仙华街道

浦阳街道

黄宅镇

白马镇

郑家坞镇

郑宅镇

岩头镇

檀溪镇

杭坪镇

大畈乡

中余乡

前吴乡

花桥乡

虞宅乡

开发区

水晶园区

587

15

2

7

82

57

35

27

4

1

1

271

85

3292317

91788

5848

40515

434371

237901

142330

125572

9141

/

/

1891772

305343

12.3

-6.2

-5.3

1.8

10.2

12.9

27.6

17.5

-20.8

/

/

12.0

20.3

584922

19997

1028

5578

82973

38673

22114

25625

1563

/

/

321009

65271

11.2

-1.7

8.1

9.7

11.9

13.7

15.5

13.8

-42.2

/

/

11.1

15.1

3227880

90861

5572

40709

428141

234773

142040

123944

7110

/

/

1845025

302188

12.5

-6.8

-12.2

2.3

9.5

13.1

26.7

14.4

-34.9

/

/

12.7

21.7

指标

乡镇

规上工
业企业
家数
（个）

规上工业

总产值

规上工业

增加值

规上工业

销售产值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注：1、根据相关统计法律法规要求，涉及单家企业不公布数据；
2、规上工业企业家数包含四家退库企业

分乡镇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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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8.0

-15.0

6.2

8.9

13.2

24.8

13.1

-34.2

/

/

14.8

22.7

52470

2485

459

589

8276

4375

1822

2153

196

/

/

25954

5583

28.6

服务

业投资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制造业

投资

增速
（%）

-5.1

487.7

-43.9

-10.1

6.2

-3.8

-9.0

-7.2

225.3

102.0

-11.4

-11.2

1.4

38.3

-21.9

-11.1

-1.9

-4.6

-13.1

-41.3

/

/

0.2

19.7

规上工业利润

总额（1-上月）

增速
（%）

增速
（%）

19.4

68.1

-11.6

56.1

53.9

-9.0

-27.6

-4.1

109.5

-23.0

33.0

325.3

8.2

1.6

122.9

-11.7

-18.4

固定资

产投资

工业

投资

增速
（%）

8.8

4960.0

-43.9

2.9

4.8

-5.8

-9.0

-7.2

225.3

69.5

净增

-11.1

-13.5

2783447

83976

5080

37160

387621

217194

128053

112596

6717

/

/

1519855

275877

规上工业营业

收入（1-上月）

总量
（万元）

指标

乡镇

全 县

浦南街道

仙华街道

浦阳街道

黄宅镇

白马镇

郑家坞镇

郑宅镇

岩头镇

檀溪镇

杭坪镇

大畈乡

中余乡

前吴乡

花桥乡

虞宅乡

开发区

水晶园区

分乡镇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12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11364424

2281423

1609687

397778

1211909

671735

1559088

1502856

2429361

1697045

584922

1146623

224167

3.7

4.0

4.1

0.4

5.4

4.3

3.0

1.3

7.0

3.0

11.2

0.5

-3.2

62478261

12397300

8831433

2189794

6641639

3565868

8406646

7187647

15386202

8666967

3227880

6233862

971756

规上工业
增加值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0.5

2.7

3.2

0.8

4.0

1.4

-0.8

-0.1

0.0

-0.1

12.5

-2.8

-8.6

规上工业
销售产值

增速

（%）

规上工业利润
总额（1-上月）

总量

（万元）

增速

（%）

2494390

410048

310549

174708

135841

99499

330905

442961

653269

315990

72771

223879

44567

12.1

56.2

133.2

148.0

116.6

-23.1

109.8

8.5

-12.0

17.1

-9.5

-5.9

-33.2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企业
家数
（个）
（1-
上月）

5801

1103

587

250

337

516

612

687

864

1006

584

766

179

县市篇 ｜

注：企业家数包含四家退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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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2

-2.8

-23.0

13.3

14.0

-1.1

12.0

12.5

8.7

10.8

3.9

4.0

3159949

483914

248666

235248

459252

444609

787991

431488

232892

241072

41696

11.1

11.2

6.9

16.2

3.1

11.9

15.3

11.8

15.1

9.2

5.0

增速

（%）

工业用电量

总量（万

千瓦时）

增速

（%）
（%）

-1.8

2.7

6.6

23.4

-7.5

-9.3

4.0

-10.5

-5.1

-5.5

0.4

-3.4

-7.5

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
耗降低率

全社会用电量

总量（万

千瓦时）

增速

（%）

5007898

930145

519443

410703

569452

703337

1401099

628528

328796

332767

76737

8.9

8.1

4.5

13.1

2.2

8.4

12.7

9.7

10.3

8.3

2.4

864.60

138.61

101.76

35.78

65.98

36.85

231.00

110.64

177.43

76.85

61.66

59.21

9.20

规上工业能耗

总量（万

吨标准煤）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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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6752

2012538

1245918

652345

593573

766620

354890

776496

3598948

701981

323827

268562

59510

13.5

5.5

6.8

2.0

12.6

3.5

-19.6

49.6

20.0

5.3

14.5

6.0

-7.1

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量

（万元）

总量

（万元）

增速

（%）

18.2

22.2

21.8

21.7

22.0

22.7

8.5

19.8

20.3

20.0

19.4

23.7

19.7

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

制造业投资

总量

（万元）

增速

（%）

22.6

23.8

18.0

39.6

9.4

32.9

15.8

-4.4

56.2

22.4

-5.1

5.5

24.5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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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5323

15089519

9751437

4810525

4940912

5338082

3237432

5800771

10270042

5417500

1134736

1527972

237350

15.9

6.4

4.1

5.8

2.5

10.9

9.7

17.1

24.1

27.6

49.0

17.4

21.6

限额以上批零商品
销售额

总量

（万元）

增速

（%）

6.5

2.8

0.7

0.1

1.8

7.1

6.5

8.9

6.9

9.6

9.8

7.0

13.5

增速

（%）

限额以上消费品
零售额

总量

（万元）

增速

（%）

8331358

3376031

2156701

1325397

831304

1219331

221460

734758

2537540

963946

257824

178102

61696

5.4

-0.5

-4.3

-9.6

5.5

7.0

11.0

11.0

5.4

17.8

19.4

7.6

44.6

22694356

5752946

3779772

2444428

1335344

1973174

1210459

2674600

8136689

2895074

810673

888801

325116

总量

（万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前三季度）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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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0988

3506198

1748170

923008

825163

1758027

190977

1124306

2883882

314520

137524

99739

33843

55810990

2620178

1380230

521312

858918

1239948

1175536

2700427

42170899

3435373

1082774

2303216

322588

12.2

-7.4

-9.4

1.4

-14.9

-5.0

-6.4

-3.0

16.9

0.6

31.0

3.6

-8.8

外贸出口额
（1-上月）

总量

（万元）

总量

（万元）

增速

（%）

3.5

11.8

2.9

5.8

-0.2

22.4

19.0

-4.0

-4.2

14.0

1.6

13.0

10.0

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
（1-上月）

增速

（%）

外贸进出口总额
（1-上月）

总量

（万元）

增速

（%）

64803007

5533600

1458904

538342

920563

4074695

1340904

2922852

47679744

3534373

1130970

2335047

325518

14.7

3.6

-8.7

2.0

-14.0

8.9

-4.5

-3.2

19.8

0.8

31.7

4.0

-9.1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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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6601

2059805

734093

364714

369379

434567

684235

1015385

1446340

817724

510199

556588

416325

4.9

3.1

3.3

-8.0

17.6

-6.0

4.6

2.0

7.3

4.6

10.0

2.0

12.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

（万元）

增速

（%）

11.4

17.4

11.9

-0.5

15.6

22.8

231.6

1750.7

-52.9

107.4

5.9

-27.6

净增

增速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速

（%）

4998161

1032811

540575

277764

262812

255110

355045

832933

1366034

702881

237589

335263

135605

7.8

9.4

10.1

5.1

15.9

9.4

9.9

7.3

5.9

8.2

11.5

8.0

3.6

52170

21565

10213

2116

8097

11352

11956

4127

9792

2198

1336

1092

104

总量

（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18



47919

45900

39427

34090

49733

62678

48179

37261

36170

31590

30672

26231

30234

24586

34929

38926

30875

26182

21029

21608

6.6

6.4

5.0

6.3

7.0

6.5

8.1

7.6

6.2

6.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前三季度）

总量

（元）

总量

（元）

增速

（%）

5.8

4.9

4.6

5.0

6.0

6.6

6.8

6.7

4.3

5.3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前三季度）

增速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前三季度）

总量

（元）

增速

（%）

56723

52171

46335

44131

58021

69355

58876

44411

43880

41975

5.3

4.3

4.0

3.8

5.4

6.4

6.1

6.2

3.5

4.2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19



15957.99

4250.44

1063.16

2016.62

5147.27

1709.25

652.94

769.94

348.37

17.3

17.2

23.7

23.0

14.2

14.4

22.6

19.6

15.2

本外币贷款余额

总量

（亿元）

增速

（%）

14.4

14.1

13.1

19.0

12.7

13.5

20.7

14.3

12.8

增速

（%）

16214.00

3830.89

972.86

2289.23

5179.73

2093.81

657.87

862.90

326.72

总量

（亿元）

本外币存款余额

地 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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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全国经济普查，保障经济普查数

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济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

系统，为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奠定

基础。

第三条 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

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体经营

户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本条例的规定，积极参与并密

切配合经济普查工作。

第五条 各级宣传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户

外广告等媒体，认真做好经济普查的社会宣传、动员工作。

第六条 经济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经济普查经费应当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从严控制支出。

第七条 经济普查每 5 年进行一次，标准时点为普查年份的 12 月 31

日。

第二章 经济普查对象、范围和方法

第八条 经济普查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第九条 经济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

进行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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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

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经济普查对象应当按照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及时

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

第十条 经济普查的行业范围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涵盖的行业，

具体行业分类依照以国家标准形式公布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执行。

第十一条 经济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但对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

户的生产经营情况等可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经济普查应当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第三章 经济普查表式、主要内容和标准

第十二条 经济普查按照对象的不同类型，设置法人单位调查表、产

业活动单位调查表和个体经营户调查表。

第十三条 经济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

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

等。

第十四条 经济普查采用国家规定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目录。

第四章 经济普查的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国务院设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国务院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普查的组织和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

局，具体负责经济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当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

照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规定和要求，具体组织实

施当地的经济普查工作。

街道办事处和居 （村） 民委员会应当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并认真做好经济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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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经济普查机构，

负责完成国务院和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定的经

济普查任务。

第十八条 大型企业应当设立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本企业经济普查表

的填报工作。其他各类法人单位应当指定相关人员负责本单位经济普查

表的填报工作。

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聘用或者从有

关单位商调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各有关单位应当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

人员担任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应当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并具有相应的专业知

识。

第二十条 聘用人员应当由当地经济普查机构支付劳动报酬。商调人

员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其福利待遇保持不变。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统一对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进行业务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颁发普查指导员证或者普查员证。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在执行经济普查任务时，应当主动出示证件。

普查员负责组织指导经济普查对象填报经济普查表，普查指导员负

责指导、检查普查员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有权查阅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财务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相关原始

资料及有关经营证件，有权要求经济普查对象改正其经济普查表中不确

实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在经济普查准备阶段应当进行单位清

查，准确界定经济普查表的种类。

各级编制、民政、税务、市场监管以及其他具有单位设立审批、登

记职能的部门，负责向同级经济普查机构提供其审批或者登记的单位资

料，并共同做好单位清查工作。

县级经济普查机构以本地区现有基本单位名录库为基础，结合有关

部门提供的单位资料，按照经济普查小区逐一核实清查，形成经济普查

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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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按照清查形成的单位名录，做好

经济普查数据的采集、审核和上报等工作。

法人单位填报法人单位调查表，并负责组织其下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填报产业活动单位调查表。

第二十五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调查、

报告、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

依法提供的经济普查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经济普查机

构、经济普查人员篡改经济普查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

第五章 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

第二十六条 经济普查的数据处理工作由县级以上各级经济普查机构

组织实施。

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提供各地方使用的数据处理标

准和程序。

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

要求和标准进行数据处理，并上报经济普查数据。

第二十七条 经济普查数据处理结束后，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做好

数据备份和数据入库工作，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

并强化日常管理和维护更新。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统一规定，建立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岗位责任制，并对经

济普查实施中的每个环节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经济普查数据

的质量抽查工作，抽查结果作为评估全国及各地区经济普查数据质量的

主要依据。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对经济普查的汇总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和综合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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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据公布、资料管理和开发应用

第三十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发布经济普查公报。

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发布经济普查公报应当经上一级经济普查机构核

准。

第三十一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认真做好经济普查资料的保存、

管理和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等项工作，并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和应

用。

第三十二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经济普查中所知悉

的国家 mm 和经济普查对象的商业 mm、个人信息，应当依法履行保密义

务。

第三十三条 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经济普

查的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第七章 表彰和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在经济普查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由各级经济普查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 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自行修改经济普查资料、编

造虚假数据或者强令、授意经济普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篡改经济普查

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予以通报。

经济普查人员参与篡改经济普查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建议有关部门、单

位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 （个体经营户除外）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

（一） 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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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

（二） 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的；

（三） 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

经济普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

奖励。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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